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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农函〔2021〕53号

芒市农业农村局  芒市林业和草原局

关于推荐上报2021年芒市家庭农场的函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为加快和积极培育发展芒市家庭农场，根据《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》（芒办发〔2015〕63号）和《芒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》（芒委农办〔2021〕1号）规定的认定标准和程序，请认真做好宣传和组织推荐申报工作。现将推荐上报2021年家庭农场相关事宜函告如下：
一、家庭农场认定标准

（一）家庭农场经营者，应具有本地农村户籍或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户农村居民。

（二）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，无常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。

（三）家庭农场收入应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，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农场总收益的80%以上。

（四）生产经营相对稳定，土地流转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，且有规范的流转合同。

（五）经营规模标准（种植、养殖规模或年产值可以只符合其中一项标准）：

——从事粮食类种植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30亩以上，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蔬菜类种植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10亩以上，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水果类种植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，土地流转租期在10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油料类种植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10亩以上，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甘蔗种植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，平均亩产5吨以上，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；

——从事种植茶叶、坚果、核桃、柠檬、柚子、油茶、橡胶、咖啡、蚕桑等中、长期作物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，土地流转租期在30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3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药材类种植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20亩以上（珍贵和珍稀药材的可放宽到10亩以上），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种植杉木树、西南桦、旱冬瓜等林木的，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，土地流转租期在10年以上；

——从事生猪、仔猪养殖的，年出栏肥猪达200头以上或年末存栏能繁母猪10头以上、年生产仔猪200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肉牛养殖的，年末存栏能繁母牛达10头以上或短期育肥年出栏50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肉羊养殖的，年出栏50只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奶牛（奶水牛）养殖的，年存栏20头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蛋鸡（鸭）养殖的，年存栏2000羽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肉鸡（鸭）养殖的，年出栏2000羽以上，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特种养殖的，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水产养殖的，年产值达到30万元以上；

——从事种养结合模式发展的，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。

（六）家庭农场经营者应接受过农业生产经营技能培训。

（七）家庭农场经营活动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收支记录。

（八）对其他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有示范带动作用。

二、评审认定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下发申报的通知要求，农户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、农场）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芒市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》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审核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、农场）负责对申报家庭农场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及时组织农经、自然资源、水利、林业、农业服务中心（畜牧兽医站）等部门对申报的家庭农场进行实地考查，并在《芒市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》上分别签署意见，并将申报资料一并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站。

（三）评审。市农业农村局农经站收到乡镇上报的家庭农场认定申请后，对照认定标准，对申报家庭农场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，提出初步认定名单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和草原局召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进行联合评审，并在《芒市家庭农场认定申请表》上签署评定意见。最后，由市农业农村局或市林业和草原局签署认定审核意见。

（四）公示。经认定的家庭农场，在芒市农业农村信息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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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认定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文予以认定。

三、乡镇推荐上报时间 
2021年6月15日前，逾期不报市加快家庭农场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再受理。
四、其他要求
未尽事宜请与市农经站台令凯联系，联系电话：18008822350；与市林业和草原局汤成松联系，联系电话：3988265961。
附件：1.申请书
2.芒市家庭农场申请认定申报书

3.家庭农场从业人员登记表
4.乡镇2021年家庭农场调查评审表
      5.家庭农场调查情况统计表（1—4）
芒市农业农村局     芒市林业和草原局

2021年5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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